
14 
 

附件 1「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」審查表  

書面審查項目一：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   書面審查對象：公私立大專校院 

書面審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書面審查委員： 

【書面審查內容說明】 

一、 依據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法規辦理。 
二、 書審項目共分 4 大項，行政與運作（22%）、學習與輔導（30%）、支持與服務（23%）、經費與設施（25%），

整體總分共 100 分。 
三、 各項書審指標其評分標準需提供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委員審查。 
四、 受審學校應至「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」(http://www.set.edu.tw)定期更新「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概

況檢核表」資料。 
五、 請依下列表格，填列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基本資料(110 學年度下學期及 111 學年度上學期，含休學)。 

單位：人 

研究所（博士） 
智障 視障 聽障 語障 病弱 學障 自閉 情障 多重 腦麻 肢障 其他 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研究所（碩士） 
智障 視障 聽障 語障 病弱 學障 自閉 情障 多重 腦麻 肢障 其他 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大學 
智障 視障 聽障 語障 病弱 學障 自閉 情障 多重 腦麻 肢障 其他 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四技 
智障 視障 聽障 語障 病弱 學障 自閉 情障 多重 腦麻 肢障 其他 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二技 
智障 視障 聽障 語障 病弱 學障 自閉 情障 多重 腦麻 肢障 其他 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五專 
智障 視障 聽障 語障 病弱 學障 自閉 情障 多重 腦麻 肢障 其他 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二專 
智障 視障 聽障 語障 病弱 學障 自閉 情障 多重 腦麻 肢障 其他 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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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評分標準 
自我檢核說明 

(含佐證資料) 
自我檢

核分數 

委員

評分 
書審結果說明 備註 

一、行政與運

作(22%) 
(一)學校依法

訂定特殊教

育方案(5%) 

1.學校經校內

行政程序通

過特殊教育

方案內容且

符合身心障

礙學生輔導

與服務需求

(5 分) 

(1)經校內行政程序通過特殊教育方

案，需提供佐證資料，如會議紀錄

(含簽到單)等資料，得 3 分。 
(2)方案載明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

11 條規定 8 項內容，得 2 分，未齊

全者 0 分。 

     

(二)學校成立

特殊教育推

行 委 員 會

(5%) 

1.學校成立特

殊教育推行

委員會，並依

法定期召開

會議(5 分) 

(1)訂定組織章程者，得 1 分。 
(2)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者，得 1

分。 
(3)委員代表，包括各處室、院、系(科)、

所主管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學生或家

長代表者，得 1 分。 
(4)特推會由校長或指定一級主管擔

任主任委員，得 1 分。 
(5)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會議，並需提

供佐證資料，如會議紀錄(含簽到

單)，得 1 分。 

     

(三)專責單位

與人員進用

(7%) 

1. 專責單位輔

導人員專職

身心障礙教

育有關事項

(4 分) 

(1)需提供資源教室人員相關佐證資

料、如工作職掌表或工作內容等，

得 4 分。 
(2)倘查有兼辦非特殊教育業務者，本

項 0 分。 

     

2. 專責單位輔

導人員參加

36 小時以上

(1)資源教室人員研習時數比率達

90%以上者，得 3 分。 
     



16 
 

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評分標準 
自我檢核說明 

(含佐證資料) 
自我檢

核分數 

委員

評分 
書審結果說明 備註 

之特殊教育

相關專業知

能研習，其

中包括中央

主管機關辦

理之輔導人

員知能研習

課程 18小時

(3 分) 

(2)資源教室人員研習時數比率達

80%以上、未達 90%者，得 2 分。 
(3)資源教室人員研習時數比率達

70%以上、未達 80%者，得 1 分。 
(4)資源教室人員研習時數比率未達

70%者，得 0 分。 
需提供研習證明(請提供全國特殊教

育資訊網佐證頁面)。 

(四 ) 協助鑑

定與申訴管

道(5%) 

1.學校主動或

依申請發掘

具特殊教育

需求之學生

(1 分) 

需提供相關佐證資料。      

2.學校協助身

心障礙學生

申請鑑定等

相關事項(2
分) 

需提供佐證資料，如申請公文或相關

資料。 
     

3.提供身心障

礙學生申訴

服務(2 分) 

需提供申訴辦法規定，且符合教育部

訂定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

相關規定者。 

     

小計     

二、學習與輔

導(30%) 
(一)依法訂定

個別化支持

計畫(ISP) 
(13%) 

1.學校為每位

身心障礙學

生訂定個別

化支持計畫

(ISP)(3 分) 

訂定 ISP 比率計算方式：100%完成率

＝(完成 ISP 學生數) / (總學生數) 
×100%： 
(1)達 100%者，得 3 分。 
(2)達 80%以上者，得 2 分。 

    視情況輔

以視訊提

供佐證資

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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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評分標準 
自我檢核說明 

(含佐證資料) 
自我檢

核分數 

委員

評分 
書審結果說明 備註 

(3)達 60%以上者，得 1 分。 
(4)未達 60%以上者，得 0 分。 

2. ISP 內容符

合特殊教育

法施行細則

第 12 條規定

(4 分) 

ISP 內容含 a.學生能力現況、家庭狀

況及需求評估；b.學生所需特殊教育、

支持服務及策略；c.學生之轉銜輔導

及服務內容。 

    視情況輔

以視訊提

供佐證資

料 

3.ISP 之訂定符

合特殊教育法

第30-1條規定

且訂定時程

適當，每學期

至少檢討 1
次(6分) 

邀請相關教學人員、身心障礙學生或

家長參與。 
需提供佐證資料，如會議紀錄(含簽到

單)、相關檢討報告、個案紀錄等。 

     

(二)建立課業

輔導需求之

評估與審查

機制(7%) 

1.針對身心障

礙學生課業

輔導，建立

申請、評估

與審查機制

(4 分) 

(1)提供佐證資料，呈現相關申請規

定，得 2 分。 
(2)評估過程需徵詢或邀請授課教師/

專家學者意見。提供佐證資料，呈

現評估及審查相關機制之紀錄，得

2 分。 

     

2.依身心障礙

學生個別差

異，提供合

宜時數比例

與課輔方式

(3 分) 

需提供佐證資料，因不同障礙類別、

程度的學生，有提供合宜時數與課業

輔導方式之評估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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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評分標準 
自我檢核說明 

(含佐證資料) 
自我檢

核分數 

委員

評分 
書審結果說明 備註 

(三)提供適當

轉介或諮詢

服務(3%) 

1.針對個案，學

校有詳細之

輔導紀錄及

各項諮詢或

轉介資料完

整(3 分) 

需提供佐證資料，如輔導紀錄或相關

資料。 
    視情況輔

以視訊提

供佐證資

料 

(四)辦理相關

輔導活動，定

期檢討成效

或進行滿意

度調查(7%) 

1.為身心障礙

學生辦理各

項生涯與就

業轉銜輔導

相關活動 (4
分) 

需提供佐證資料，如活動日期、活動

名稱、參與人員、人數及活動照片等

相關資料。 

     

2.學校每年均針

對身心障礙學

生輔導與服務

活動等工作，

進行成效檢討

或滿意度調查

(3 分) 

需提供佐證資料。      

小計     
三、支持與服

務(23%) 
(一)考試服務

與就學費用

優待(5%) 

1.能提供相關

考試服務措

施(2 分) 

需提供佐證資料。      

2.協助身心障

礙學生申請

就學費用減

免及獎助學

金，並分析

(1)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就學費用

減免、獎學金及補助金，得 1 分。 
(2)對領取教育部獎補助金學生之障

礙類別、障礙程度、就讀科系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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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評分標準 
自我檢核說明 

(含佐證資料) 
自我檢

核分數 

委員

評分 
書審結果說明 備註 

其實施成效

(3 分) 
班級排名，有統計、分析者，得 2
分。 

(二)提供身心

障礙學生教

育輔具、適性

教材與人力

協助(6%) 

1.協助申請教

育輔助器材

(輔具)、適性

教 材 ( 如 點

字、放大字

體、有聲書

籍等 ) 或依

學生需求提

供身心障礙

學生在校學

習及生活所

必需之人力

協助(4 分) 

(1)協助申請教育輔具者，得 2 分。 
(2)經評估有需求學生，有提供在校學

習及生活所必需之人力協助者，得

2 分。 
(註：a.訂有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

員協助申請服務機制(身心障礙學生

助理人員指協助同學、在學助理、手

語翻譯服務、同步聽打員、筆抄員等)，
且包括需求評估；b.進用之身心障礙

學生助理人員，符合法規之進用資格

(含辦理職前訓練)。) 

     

2.學校定期檢

視服務辦理

情形，並檢

討實施成效

(2 分) 

每學期重新評估每位接受服務學生

之服務運用情形，得 2 分。 
     

(三)身心障礙

學生生涯探

索及轉銜服

務(12%) 

1.符合各教育階

段身心障礙學

生轉銜輔導及

服務辦法相關

規定辦理 (8
分) 

(1)於身心障礙學生畢業當學年度上

學期召開轉銜會議，需提供佐證資

料，如會議紀錄(含簽到單)，得 2
分。 

(2)於身心障礙學生畢業轉銜會議，協

調社政、勞工或衛生主管機關提供

學生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

服務，得 2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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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評分標準 
自我檢核說明 

(含佐證資料) 
自我檢

核分數 

委員

評分 
書審結果說明 備註 

(3)訂定個別生涯轉銜計畫(可納於個

別化支持計畫中)，依個案評估實

際需求提供學習、生活及未來就業

必要之支持服務，得 4 分。 
2.學生畢業後，

持續追蹤輔

導 6 個月(4
分) 

(1)轉銜追蹤填報須完整，得 2 分。 
(2)需提供轉銜追蹤紀錄資料。 
a.特教通報網畢業生轉銜總表(編輯

查閱轉銜表之總表)及畢業生就業

調查表(前述 2 項表格請隱蔽個

資)，並提供完整相關資訊，得 1 分。 
b.學校自行製作學生畢業後追蹤紀

錄等，並提供完整相關資訊，得 1
分。 

     

小計     
四、經費與設

施(25%) 
(一)學校編列

足夠特殊教

育經費，適當

運用與執行

經費(9%) 

1.輔導人員所

需經費，學

校編列 10%
以上之自籌

款(3 分) 

(1)自籌款達 20%以上者，得 3 分。 
(2)自籌款達 10%以上者，得 2 分。 
(3)自籌款未達 10%者，得 0 分。 

     

2.訂有考核及

獎勵機制並

支付相關人

事費用(3 分) 

需提供佐證資料 
(1) 按月支付資源教室人員之薪資、

勞健保雇主負擔費用與勞退基金

等(得 1 分)。 
(2) 學校提供依資源教室人員年資、

學經歷等條件，配合工作考核機

制調整薪資佐證資料(得 2 分)。 

     

3.學校申請教

育部補助大

(1)當年度經費執行率(請檢附經費收

支結算表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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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評分標準 
自我檢核說明 

(含佐證資料) 
自我檢

核分數 

委員

評分 
書審結果說明 備註 

專校院招收

及輔導身心

障礙學生經

費工作計畫

之執行情形

及成效分析

(3 分) 

a.經費執行率達 90%以上者，得 2
分。 

b.經費執行率達 80%以上、未達

90%者，得 1 分。 
c.經費執行率未達 80%者，得 0 分。 

(2)適當運用各項經費，並提供執行成

效分析者，得 1 分；未提供者，得

0 分。 
(二)專屬空間

提供設備以

及其管理機

制(8%) 

1. 專 屬 空 間

(如：資源教

室)，配置身

心障礙學生所

需之相關設施

及設備(4 分) 

(1)有配置且完善者，需檢附佐證資

料，如照片或影片，得 4 分。 
(2)有配置者，需檢附佐證資料，得 2

分。 
(3)無配置者，得 0 分。 

     

2.提供身心障

礙學生各項

服務或器材

借用之管理

機制、借用紀

錄及滿意度

分析(4 分) 

(1)已訂定各項服務或器材借用管理

規定及維護機制，得 1 分。 
(2)詳細紀錄借用情形，得 1 分。 
(3)滿意度分析(2 分)： 
a.辦理滿意度調查並分析成果，納入

改善計畫確實執行，得 2 分。 
b.曾辦理滿意度調查並分析成果，納

入改善計畫確實執行，得 1 分。 
c.未辦理調查或辦理調查後未加以處

理，得 0 分。 

     

(三)營造無障

礙校園環境

(8%) 

1.學校網站介

紹校園內無

障礙設施及

通路並標示

(1)網站介紹校園內無障礙設施及通

路，需提供該網頁畫面為佐證資

料，得 2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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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評分標準 
自我檢核說明 

(含佐證資料) 
自我檢

核分數 

委員

評分 
書審結果說明 備註 

所在位置，

且獲得無障

礙標章(4 分) 

(2)網站獲無障礙標章，需提供標章連

結至數位發展部無障礙網路空間

服務網之有效證明畫面，得 2 分。 
2.學校無障礙

設施全部合

格，或已擬定

整體改善計

畫，並於無障

礙設施管理

系統中填報 
(4 分) 

(1)無障礙設施合格/改善情形(2 分)。 
a.無障礙設施全部合格者，需檢附全

校勘檢紀錄，得 2 分。 
b.需改善且已擬定整體計畫者，請提

供該計畫佐證，得 2 分。 
(2)無障礙設施管理系統填報情形(2

分)： 
c.填報資料正常且當年度有更新資料

者，得 2 分。 
d.填報資料缺漏、異常，或未更新、未

填報者，得 0 分。 
(註：1.請提供無障礙設施管理系統

中「填寫建物與設施」、「校園設施

統計」、「預估改善經費」3 個佐證

畫面；2.填報正常，指 各建物、

各項設施均有填報。 當年度有更

新資料，或當年度有點選「校園設

施統計」，確認資料正確。 有填

報「預估改善經費」，資料更新至當

年度，且資料無異常) 

     

小計    

總分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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